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102學年度第二學期
學生社團成果展實施辦法
一、依據：
（一）高中(職)現行社團活動實施綱要。
（二）本校「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」。
二、目的：

（一）促進五育均衡發展，導引學生正常休閒活動，提振學生參與社團活動興趣，拓展活動空間，增進校際友誼。

（二）透過社團活動聯誼，培養學生民主風度，並激發學生團隊精神及學校向心力。
（三）讓同學擴大同學視野，增進對大專院校之瞭解，協助同學對未來升學能有最佳的選擇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
四、協辦單位：各處室、科及各社團
五、辦理日期：103年5月9日星期五（上午09時至12時）。  

六、辦理地點：本校司令台、操場、志學大樓二樓
七、參加社團：本校學生社團及邀請南區各大專院校社團。 
八、辦理方式:
（一）社團靜態展覽：志學大樓二樓
1.汽車保修研習社、自動控制創意研習社、室內配線研習社、創意專題研習社、電腦乙級硬裝研習社、作品集製作研習社、3D列印及雷射雕刻創意研社、餐飲服務研習社、廚藝研習社、捏麵人研習社、紫錐花愛心志工社、青輔志工服務社等12個社團。
2.請5月日8點（星期四）前完成展示佈置，位置分配圖如附件一。
（二）社團動態表演：司令台及操場
1.傳統調酒研習社、美髮、美容研習社(走秀)、醒獅團、吉他研習社、街舞研習社、原青社及高英之星表演等8個社團。
請於5月2日前將表演名稱及名單送學務處訓育組。
2.各展演社團請派人員現場解說或現場製作，以加強社團活動成

果、報名表如附件二。
（三）社團靜態展覽及動態表演由學務處訓育組分配場地及排定表演
順序。
    （四）動態表演音響，請大林電子協助支援。

九、展演參觀：依學務處排定參觀。

十、本辦法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